沅陵县农业农村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盖章）：沅陵县农业农村局                       填报时间：2025年3月28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余海生13907453311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
检查时间
	检查
方式
	年度检
查频次
	承办
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备注

	1
	（1）、经营资质与合规性核查； （2）、产品质量与标识检查；（3）、养殖档案与疫病监测督促落实；（4）、繁育效果与技术指导跟踪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5
	（1）生产经营主体检查（2）场舍设施检查（3）品种与种群检查（4）防疫与健康检查（5）饲料与兽药使用检查（6）进货渠道与销售记录（7）产品质量与标识检查（8）养殖户引种与饲养管理检查（9）繁育效果与技术指导检查
	每年年初和年底
	现场
检查
	二次
	种业与种植业管理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2
	（1）、生产资质核查； （2）、经营资质审查；（3）、农户认知与使用情况调研；（4）、产品质量抽检（5）、原材料质量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和《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管理办法》
	1生产厂家、100多家门店
	（1）生产经营主体检查 （2）化肥质量检查
	每年年初
	现场
检查
	二次
	种业与种植业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3
	（1）、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发； （2）、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3）、农作物品种审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管理办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
	149
	（1）生产经营主体检查 
（2）种子质量检查
	每年年初
	现场
检查
	二次
	种业与种植业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4
	（1）农药生产环节 
（2）农药经营环节
（3）农药使用环节
	《农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149
	（1）、‌非限制性农药登初审（2）、‌农药生产许可（3）、‌农药经营许可（4）、‌农药市场监督管理（5）、‌农药质量监督抽查（6）、‌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
	每年年初和年底、年中随机
	现场
检查
	二次
	种业与种植业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5
	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检查
	《湖南省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规定》（湘政办发【2022】46号）第五条第二款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指导与服务，指导畜禽标准化养殖。负责牵头编制本行政区域畜牧业发展规划；负责畜禽养殖场（户）备案登记管理、动物防疫条件的审核和监督；配合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的划定工作。第十九条第二款 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加强组织实施畜禽标准化生产，指导畜禽养殖场（户）科学养殖，科学利用养殖废弃物。
	沅陵县畜禽规模养殖场
	台账记录检查；还田利用环评与许可方面配套建设情况检查；养殖场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和养殖规模，配套建设了畜禽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及利用的设施设备，如沼气池、化粪池、堆肥场、污水净化设施
	据据工
作实际

安排
	现场
检查
	二次
	养殖业
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6
	对兽药经营和兽用生物制品的监督检查
	《兽药管理条例》（2020年修订）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行使兽药监督管理权。
	沅陵县兽药经营门店
	1. 经营资质检查2. 兽药产品质量检查3. 兽用处方药管理检查4. 兽药追溯二维码管理检查5. 经营记录检查6. 储存条件检查
	据据工作
实际安排
	现场
检查
	一次
	养殖业
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7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其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第三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监督管理工作。
	沅陵县饲料经营门店及自配饲料养殖企业
	1、许可条件的检查2、安全生产检查、3 、产品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检查
	据据工作
实际安排
	现场
检查
	一次
	养殖业
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8
	对动物防疫条件持续合格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 国家实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制度。
	沅陵县畜禽养殖场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据据工
作实际

安排
	现场
检查
	一次
	养殖业
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9
	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检查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负责全国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管理。
	沅陵县动物诊疗机构
	经营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据据工作
实际安排
	现场
检查
	一次
	养殖业
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10
	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立及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的行政检查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2021年修订）第九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根据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经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意见确定，并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
	沅陵县屠宰厂（场）
	经营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据据工
作实际

安排
	现场
检查
	一次
	养殖业
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11
	对渔业的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正）第六条 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重要渔业水域、渔港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沅陵县水产企业
	生产经营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据据工
作实际

安排
	现场
检查
	一次
	养殖业
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12
	对水域滩涂养殖证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正）第十一条　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
	沅陵县水产企业
	生产经营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据据工
作实际

安排
	现场
检查
	一次
	养殖业
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13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包括对农产品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购买和使用、农产品生产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等情况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22年修订）
	种养殖企业、
合作社
	农产品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购买和使用、农产品生产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等情况的行政检查
	2025.01-2025.12
	现场检查
	一次
	沅陵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
	否
	一般检查

	14
	对绿色食品产地环境、产品质量、包装标识、标志使用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
	获得绿色食品的企业、合作社；和需要绿色食品认证的企业、合作社
	对绿色食品产地环境、产品质量、包装标识、标志使用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2025.01-2025.12
	现场检查
	一次
	沅陵县绿色食品办公室
	否
	一般检查

	15
	对农作物种子的生产经营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年修正）
	种子经营门店（10家）
	1.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2.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春季、秋季
	现场
检查
	两次
	科教股
	否
	一般检查

	16
	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检查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第四条
	种子经营门店（10家）、油料加工厂（10家）、超市（8家）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
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6-10月
	现场
检查
	一次
	科教股
	否
	一般检查

	17
	对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修订）第八条第一款
	花卉、苗木场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
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10月
	现场
检查
	二次
	科教股
	否
	一般检查

	18
	对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公布） 第七条
	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生产经营主体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
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10月
	现场
检查
	二次
	科教股
	否
	一般检查

	19
	对农用薄膜使用、回收的监督检查
	《农用薄膜管理办法》（2020年公布）第五条 
	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生产经营主体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
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12月
	现场
检查
	二次
	科教股
	否
	一般检查

	20
	对农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第九条第二款
	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生产经营主体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
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10月
	现场
检查
	二次
	科教股
	否
	一般检查

	21
	对农田生态系统、渔业水域外来入侵物种物种的监督管理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2022年公布）第五条第二款 
	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生产经营主体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
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10月
	现场
检查
	二次
	科教股
	否
	一般检查

	22
	对有关人员或单位从事相关职业或农村大中型可再生能源工程设计、施工的监督检查
	《湖南省农村可再生能源条例》（2021修正）第二十三条 
	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生产经营主体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
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12月
	现场
检查
	二次
	科教股
	否
	一般检查

	23
	对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监督检查
	《湖南省农村可再生能源条例》（2021年修正）第四条 
	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生产经营主体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
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12月
	现场
检查
	二次
	科教股
	否
	一般检查

	24
	植物检疫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物检疫法》、《植物检疫条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25家，（全县种子、种苗生产、销售企业共约100家）
	1、行政许可
国务院审改办核定的植物检疫行政许可事项 。

农业农村部实施的（1项）：从国（境）外引进农业种子、苗木检疫审批。

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3项）：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检疫证书签发；从国（境）外引进农业种子、苗木检疫审批；产地检疫。

2、执法监管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2020年版）》的通知（农法发〔2020〕2号）

行政处罚（1项）：对未依照《植物检疫条例》规定，办理农业领域植物检疫证书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二） 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三）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调运、隔离试种或者生产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四）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开拆植物、植物产品包装，调换植物、植物产品，或者擅自改变植物、植物产品的规定用途的；（五）违反本条例规定，引起疫情扩散的。

有前款第（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调运的植物和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行政强制（1项）：对违反规定调运农业植物和植物产品的行政强制。

3、行政其他

行政检查（2项）：应施检疫植物、植物产品的行政检查。重点区域植物检疫措施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 

技术支撑（4项）：农业植物疫情监测 

、疫情阻截与防控、疫情的根除、除害处理标准和规则的制定 …
	2025年全年
	现场
检查
	1-2次
	沅陵县植保植检站
	否
	一般检查

	25
	农机安全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辖区农机合作社及农机户，“双随机”抽查
	农机安全检查
	4月、10月
	现场
检查
	二次
	农业农
村局
	否
	一般检查

	26
	对畜禽饲养环境、种畜禽质量、畜禽交易与运输、畜禽屠宰以及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投入品的生产、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辖区畜禽养殖场、屠宰企业、饲料兽药经营企业
	1.生产情况监督检查
2.经营情况监督检查
3.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据据工作实际安排
	现场
检查
	二次
	养殖业
管理股
	否
	一般检查

	填写说明：1.检查事项、实施依据、承办机构栏原则上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其中，“实施依据”栏需列明以下内容：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含规章令号）；②具体条、款、项、目；③引用相关条文原文。2.根据投诉举报、转（交）办、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计划。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4.第四栏中“具体检查对象”应列明具体检查对象名单，或者精准描述检查对象具体范围；“备注”栏，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或一般检查等情形。5.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6.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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